
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2019年，根据峨委办〔2019〕20号文件精神，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分职能、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做了相应调整。

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峨眉山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内设10个股室和机关党委，另设10个市场监督管理所，作为派出机构。
下设参公事业单位1个：峨眉山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下设事业单位2个：峨眉山市食品药品和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峨眉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秘书组。以上下设事业单位均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不另设账户。
（二）机构职能

（1）负责全市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工作。（2）负责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工作。（3）负责组织和指导全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工作。（4）负责监督管理全市市场秩序。（5）负责全市宏观质量管理。（6）负责全市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7）负责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8）负责全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9）负责全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10）负责统一管理全市计量工作。（11）负责统一管理全市标准化工作。（12）负责统一管理全市检验检测工作。（13）负责统一管理全市认证认可、条码工作。（14）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新闻宣传。（15）负责拟订全市知识产权发展规划、政策；负责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16）负责促进全市民营经济发展。（17）负责全市药品（含中药、民族药）、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拟订全市监督管理政策规划。（18）负责全市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上市后风险管理。（19）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等工作。（20）负责农贸市场的行业管理。

（三）人员概况

调整职能后，市市场监管局核定行政编制72名（含派驻纪检监察组编制4名），实有行政编制人数79人；保留工勤编制3名，实有工勤编制人数3人；核定参公编制18名，实有人数12人；核定事业编制21名，实有人数15人。总计实有人数为109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9年财政资金总收入32230282.94元，其中本年度收入31646546.90元，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583736.04元。

本年度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0826546.90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820000.00元。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9年相应安排支出合计32230282.94元，其中本年度支出31863180.12，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367102.82。

本年度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5985076.59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27230.09元，卫生健康支出602551.44元，城乡社区支出820000.00元，农林水支出57880.00元，住房保障支出1770442.00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1、目标制定  

2019年部门预算，紧紧围绕2019年度重点工作（市场监管、行政执法、食品药品安全、质量品牌建设、计量监管、农贸市场行业管理等）统筹安排编制。坚持“增收节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差旅费等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2、目标完成及执行进度

2019年，我局全面、按时完成了年初各项目标任务，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具体情况如下：
质量品牌建设，全年新增授权专利140件，发明专利91件，指导我市1家中小型企业获得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补助15万元。有效商标4253件、新增注册543件，其中农产品商标1509件、新增注册 186件，查处涉及商标侵权案件7件。产品质量抽检，抽检建材、日用品、成品油等133个批次，抽检一般商品32个批次，不合格率28%，全部立案查处。计量器具检定，加强民用三表检定，检定各类计量器具46722台（件），免收计量器具检定收费近160万元。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培训从业人员1508人，约谈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美团”3次，线下餐饮单位122家，立案查处2家。消费环境改善，受理心连心服务热线、12315等投诉188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2.9万元，回复率100%。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新增“一店一码”经营户725户，示范街5条、示范农家乐5个、示范超市5个、特色小镇1个。信用体系建设，企业年度年报率90.1%，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率 88.91% ，个体户年报率74.79%。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随机抽查234户，日常检查双随机方式覆盖率100%。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抽检食品530个批次，不合格30个批次，总体合格率94%。指导各市场快检室完成食品安全快检4554批次。抽检药品101批次。鼓励企业申请注册商标、开展相关认证，28家企业获得奖补资金，总计奖补资金32.4万元。开展景区违建，牵头拆除桅杆村违建整治工作，拆除违建房屋41栋，922套，4.11万平方米。
3、预算编制、动态调整及预算完成情况 

2019年我局基本支出年初预算16918614元，调整预算7897611.28元，主要追加了2018年度目标奖、自然死亡抚恤金、丧葬费、公务交通补贴等。

基本支出23577608.83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21049914.95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2527693.88元，结转73086.82元，年底基本指标追减160126.51元，主要是由于聘用人员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费用减少造成。

2019年我局项目支出年初预算6750000元，调整预算1562360.00，主要是下达了上级补助资金、财政存量资金消化、驰名商标奖励、扶贫经费、整治违建工作经费、创卫工作经费等。

项目支出8285571.29元，结转294016元，年底项目指标追减180581.93元，主要是因为食品抽检送检项目及企业公示信用抽查业务委托费项目招标压缩了成本，节省了部分资金，以及食品药品案件举报奖励费未产生费用造成。

预算编制基本准确，预算动态调整符合规定，完成情况较好，无违规记录。

4、支出控制

（1）保障基本运行  认真落实预算安排,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十项规定,规范使用预算资金。每月及时与银行、财政国库对账，加强动态监控，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2）严控“三公”经费  2019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38561.26元,完成预算99.67%，比2018年减少63259.76元。2018年公务接待费支出27623元，完成预算46%，比2018年减少188元。
（3）规范项目支出   严格执行预算项目用途，禁止挤占挪用项目资金，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4）依法收缴罚没款  2019年共计收缴罚没款1892659.96元。

（二）结果应用情况

按照峨财通（2020）36号文件要求，我局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结果应用等方面对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开展了评价，自评得分90分。

我局在绩效结果信息公开、整改反馈方面略有不足，今后将进一步推进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2019年，我局严格执行年初预算，做到各项收支使用符合项目工作计划和财经纪律要求，确保了单位正常运行和重大项目的实施，较好地完成了2019年目标任务，预算执行情况较好。但仍存在预算编制不够完善,个别项目进度缓慢、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等问题。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将严格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让预算编制更贴合实际，使项目预算与工作结合更加紧密。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及时将预算分解下达到各单位，并按照项目开展进度有计划申请资金、及时支付，强化绩效管理理念，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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